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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闻多：
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内 0105 执 2888 号执行裁定书、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缴费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王萍峰：
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内 0105 执 2941 号执行裁定书、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缴费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贾志强：
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内 0105 执 2942 号执行裁定书、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缴费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申贵明：
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内 0105 执 2946 号执行裁定书、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缴费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刘永军：
本院受理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内 0105 执 2947 号执行裁定书、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缴费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
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河北天宏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赵泉林申请执行你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 0105 执恢 273 号执行裁定书（三合
一）、限制高消费令、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
令、缴费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张金兰、华德夫：
本院受理聂瑞霞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内0105执2311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
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
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查封清单、
（2023）内 0105 执恢 282 号，自发布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杜海廷：
本院受理杨秀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内 0105 执 16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
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王磊：
本院受理张佳琦申请执行你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3）内 0105 执 133 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
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
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郭瑞善、丁美丽、闫瑞光、柳得玉、郭国胜、郭
金梅：

本院受理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新兴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
内0105执1106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们立即
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高消费
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包格日乐图、王雅丽：
本院受理刘连锁申请执行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1768号执行通知书（要求你
们立即执行）、限制消费令、开庭传票、限制
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三合一），自发布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
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田魁：
本院受理色吉拉呼申请执行田魁建设工

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 0105 执 589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齐吉乾：
本院受理银春娇申请执行齐吉乾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125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于孟柱：
本院受理马秉茹申请执行于孟柱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148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任庆杰、北京知识跳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安瑞芳申请执行任庆杰、北京

知识跳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内 0105
执 1907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开庭传
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3 日
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逾
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内蒙古融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内蒙古宏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申请执行内蒙古融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票据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253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白崇：
本院受理胡永新申请执行白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2083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罗培：
本院受理李八喜申请执行罗培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208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杨永强、付果平：
本院受理杨利军申请执行杨永强、付果

平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23）内0105执2173号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
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钱宏伯：
本院受理朱成志申请执行钱宏伯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218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钱宏伯：
本院受理冯国兴申请执行钱宏伯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220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边俊平：
本院受理张添翼申请执行边俊平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2296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闫瑛：
本院受理李利庭申请执行闫瑛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229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孙玉凤：
本院受理吕培生申请执行孙玉凤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2365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徐甲寅：
本院受理张翼申请执行徐甲寅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内0105执2530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开庭传票、财产申报表，自发布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 3 日内，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贾飞：
本院执行申请人王小龙与被执行人贾

飞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内 0105 执 1073 号之十执行裁定
书，裁定内容：拍卖被执行人贾飞所有的位
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世纪六路万豪美
墅城小区 6 号楼 12 层 1201 号房屋。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周斌、彭海燕、张志华：
本院执行申请人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主府支行与
被执行人周斌、彭海燕、张志华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内0105执2704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缴费通知书、开庭传票、限制消费令、执行裁
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吴江：
本院执行申请人内蒙古善衡律师事务

所与被执行人吴江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2898 号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缴费通知书、开庭传
票、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内蒙古皓泽药业有限公司：
本院执行申请人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

督管理局与被执行人内蒙古皓泽药业有限
公 司 行 政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内 0105 执 2924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缴费通知书、开庭传票、限制消费
令、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张泽宇：
本院执行被执行人张泽宇责令退赔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2970 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缴费通知
书、开庭传票、限制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乌仁图雅：
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呼和浩特市永华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被执行人乌仁图
雅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内0105执3159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缴费通知书、开庭传票、限制消费令、
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陈四军、乔永琴：
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中成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乔永琴、陈四军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陈四军送达（2023）内 0105 民初
1829 号案件的开庭传票；向乔永琴送达
（2023）内0105民初1829号案件的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并定于送达第 3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一楼四号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6月28日


